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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农民的消极社会心理对犯罪的影响及对策 

宋小明 

(广东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广东 广州 510232) 

摘要 当前对我国城市治安影响最太的是流动人口犯罪，而流动人口犯罪问题根本上是进城农民犯罪问题。本文分析了 

在落后、封闭的农村环境下，农民所具有的特殊社套· 理特征；分析了进城农民周有的心理因素，m厦在城市环境中引起的 

理变化与犯罪的关系：并据此提出了优化农民社套心理环境．控制进城农民犯罪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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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the Peasants’Negative Social Psychology Oil Crime 

after They Coming into the Cities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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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犯罪是影响当前我国城市治安的最大因素．流 

动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民．流动人口犯罪』可题根本上是进城 

农民犯罪』可题。因此，研究进城农民的犯罪问题具有重要的 

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进城农 民的 

消极社会心理及其对犯罪的影响．并据此提出控制进城农民 

犯罪的措施。 
一

、 落后、封闭的农村环境，塑造了农民特殊的社会心理 

特征 

心理学指出：人的心理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能动反映。 

农村作为特殊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生括环境，具有陶冶、 

塑造农民特殊社会心理和性格特征的作用。与城市相比，我 

国农村的特点是落后的自然经济，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自 

然、原始、淳朴的社会风情．浓厚的乡土观念，传统的伦理观 

念和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如此特殊的客观环境，必然塑造 

农民特殊的内心世界。 

(一)传统思想观念浓辱，法律意识漫薄 

农村稳定、封闭的社会状态，对外来文化具有排斥性，使 

得农民更多地受到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熏陶 长期以来．我 

国广大农村一直是以道德权威维系的杜舍群体。无论是封 

建的宗族制，还是家长制伦理道穗，都被一代代农民所接受 

和认同。新中国成立后．旧的伦理道德规范事实上奶然在农 

村起着重要作用。很多农村都有较为稳定的干部加族长式 

的基层领导班子，同时．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观念在集群文化 

经营的劳动方式下也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因而传统的道 

德观、价值观和风俗习惯成了农民思想和行为的主要调整者 

和规范者。世代相沿的传统准则虽不成文但却稳定．虽无强 

制力保障，却已深人人心，而且涉及生活的各个领域，因而其 

调控范围和广泛影响是法律无法相比的。相应地，法律在农 

村的调控范围和程度较城市差许多，因而农民的法律意识普 

遍较为淡薄，与人发生矛盾纠纷时，常常不以法律法规为依 

据解决，而更多的是以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处理。不容置 

疑，其中有的风俗习惯已违背了法律法规精神，但不少农民 

对此并不知晓或不以为然。 

(二)安干现收，知足常乐．竞争意识淡薄，对贫富差距的 

理感受 烈 

农村落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原始纯朴的杜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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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成了农民安于现状和与世无争的内心世界，因而，农民 

一 般信奉老实本分、和气生财、吃苦耐劳、因循守旧，他们对 

未来生活无过高的期望值，只要他们与邻里生括无太大差 

异，便心安理得。与城里人相比，农民更容易知足，自得其 

乐。北方农村流传“三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的民 

谣，这是北方农民心目中美好生括的写照。相应地，农民的 

竞争意识十分淡薄，难于适应竞争的社会环境，对贫富差距 

的心理感受极为强烈，“等贵贱．均贫富”，“不患募而患不均” 

的思想根探蒂固。 

(三)乡土观惫强．其人际关系和社会调控机悄具有强烈 

的血缘和地缘特点 

农民对土地具有强烈的依附关系．乡土观念特强．他们 

特别关心与家乡有关的人和事。因而．农民人际关系的维护 

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这种人豚关系含有浓厚的情感成份． 
一 般较为稳定和巩固。所以，在乡土观念的影响下，为了互 

相照应，外出农民往往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结伴而行． 

甚至结帮成顿。如很多城市外来人员，都存在以地缘关系组 

成的诸如 安徽帮 、 沮州帮“、“东北帮”、“新疆帮”、“期州 

帮“等帮派，一些没有地名特征的帮擐．也往往 血缘为纽带 

组成。另外，农村的社会调控机翻也具有强烈的血缘和地缘 

的特点，几乎人人都受血缘(家长、族长、长辈)和地缘(邻里、 

村民)的监督与控制．这种监督和控制十分严密而有效。但 

如果农民离开这片土地．监督和控制因素便难以发挥应有的 

作用，外出农民的社会化过程便因此而中断，其行为括动更 

具有自发性和随意性的特点。 

(四)- 理承受力低，社套适应能力不强 

在农村，农民精神负荷相对较轻，尽管其精神生活贫乏， 

但他们依自然规律安排生产和生括，日出而作，日人而息．春 

播秋收．他们对未来生活的低期望值，农村中朴实和睦的邻 

里关系，相对稳定的家庭结构，联系密切的家庭关系，缓慢有 

序的生活节奏．缺少外部影响及相对和平恬静的乡村生活， 

使得农民的心态平稳，知足常乐，不易出现城市人口中较多 

见的彷徨、矛盾、冲突、紧张、焦虑、压抑等心理问题。但同 

时，农民长期在封闭环境下生活的结果 ．使得农民的心理容 

忍度有限．． 理承受力较差，一旦离开了其土生土长的环境， 

踏人光怪陆离的新环境时，因心理准备不足，更容易出现心 

理的不适应．． 理问题会随之增多，行为失控的可能性也会 

更大。 

二、进城农民的消极社会心理对犯罪的影响 

作为整体而言．事实证明进城农民属于犯罪的易感人 

群，是影响城市社会治安的主要因素。据调查，广东省的重 

大刑事案件70％以上是进城农民所为，这与进城农民固有的 

特殊心理因素以及因环境的改变引起的心理变化有关。 

(一)强烈的求利欲望和相对低下的自身素质之间的矛 

盾，使进城农民的“欲求不满”的心理状态十分强烈．从而引 

炭犯罪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带来了城 

乡二元用工f舅度．固定和冻结了人们的社会身份．造成工农 

对立、城乡隔绝。城乡二元结构能维持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向 

城市居民倾斜．社会不具备每个劳动者及各个社会群体利益 

均等的现实条件。市民与农民是两个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 

阶层．劳动报酬不是完全依据劳动的付出、个体素质而定．而 

是过多地倾向于城乡身份。市民是具有更多附加值的社会 

身份，这种身份多由世代传递和世袭。现实生括给进城农民 

提供了进城机会 ．却并未给予相应的身份和地位。为了缩短 

其经济地位的差距，在身份和待遇上与市民相一致，迅速致 

富是最好的捷径，于是他们信奉 有了钱便有了一切”的信 

条，而此时城市在住房、户口等方面的一些作法，也佐证了金 

钱的威力与魅力．从而诱发了部分进城农民求利欲望的迅速 

膨胀。 

市场经济实行的是利益原则．所有社会成员必然追求自 

身利益。在农民的众多追求中．满足人的欲望最直接、最现 

实、最显著的莫过于对财富的追求。财富能带来享受自不待 

言．它虽不能直接带来权力，却能带来与权力、名望等量或超 

量的尊严与良好感觉．带来与权力、名望直接对话与交换的 

地位资格，因而，追求财富自然成了农民诸欲求中的主流。 

追求利益．求利求贵．乃人之常情，但个人利益固有其明显的 

局限性。个人利益就其本性而言，具有主观性、盲目性、片面 

性和无止境性，容易形成不法倾向，导致拜金主义思想滋生， 

把私人利益赤棵裸地看成对金钱的占有，私人利益第一实际 

上就是金钱至上，奉行“个人至上的道德 ，把“人不为己，天 

诛地灭”，“鸟为食亡，人为财死”等陈腐的道德观念作为私人 

利益的道德信条。甚至为了个人利益，可以扭曲人性，出卖 

良心，作恶多端。犯罪心理学指出：利益决定着需要的倾向， 

反社会的利益把需要引向反社会目的，最终产生犯罪心理， 

导致犯罪行为。可见，私人利益容易成为犯罪心理的动力因 

素与指向目标。 

私人利益的性质和方向与人自身的整体素质有密切关 

系。文化程度高、知识丰富、道德观念法翻观念强，则是非善 

恶的分辨力和自我控翻力也强，越轨的可能性就小。农民的 

整体素质低下．多数文化程度不高(初中文化以下的占 

印％)，精神空盘，法制观念淡漠．文明程度和心理素质低下． 

起居言行与城市文明不合拍，难于适应城市生活，致使部分 

进城农民在城市新环境中．一方面享乐主义思想滋生，牟利 

求富的欲望膨胀；另一方面，思想空虚，缺乏远大的理想和高 

尚的情操，自我管理、自我拉翻、自我完善的意识淡漠甚至丧 

失，其行为只是追逐蝇头小利或低级趣味。专家指出：个人 

道德约束机翻的解体在部分低文化人群中引起的后果更为 

严重，文盲人群纯朴、落后地区人群纯洁的观念屡屡为事实 

所打破，往往文化落后地区人群犯罪活动更趋凶残、野蛮。 

进城农民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体，其中的犯罪嫌疑人以小学 

文化程度为主体。 

(二)文化冲突的加剧是导致进城农民犯罪的重要玛素 

任何人的行为都具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在流动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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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们角色的变化和社会生活内窖的改变，其文化背景也 

必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叉常常带来文化的冲突 由于进 

城农民特有的性质和特点，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打工层”，他 

们离开了农村，却又不能立即融人城市，而成为一批“边缘 

人”。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就业方式既不融于城市市 

民生活．也不同于纯粹意义的农民价值体系和文化标准，而 

是形成了特定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等代表自身 

特色的亚文化。 

文化冲突最终体现人们价值观和价值取向的冲突。具 

有多元价值规范的进城农民，一方面受着文化冲突带来的困 

惑而显得元所适从，很难区分何为公正，何为不公正；何为合 

情台理的要求．何为非分之想，由此，欲望便失去了约束。但 

同时又发现相互对立的规范又恰恰为他们的行业提供了合 

理化的借口，他们可以根据需要从多种规范中选择一种或几 

种来证明自己要求的正当性或论证不利于自己的环境或他 

．凡是如何的不规范、不合法。其结果是．文化冲突导致他们 

的行为失去了原有规范的束缚，评价善恶的标准也失去了统 

一 的尺度，各种危害社会、损害他人正当权益的行为也会得 

到某种规范的赞许或辨护。再加上盲目求利欲望的膨胀，势 

必使某些人耐现存的规范、制度、秩序产生敌视心理，一些进 

城农民只喜欢做实惠的选择，而忽略甚至淡漠道德的选择； 

只考虑如何得到，而不考虑是否应该得到，由此引发越轨和 

犯罪。此时的犯罪已不单纯表现在对财物的侵害上，而同时 

表现在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制度的象征性侵害上。 

(三)盲 目从农，对困难和挫折心理准备不足，易滋生逆 

反 理和报复社鲁的情绪 

农民盲目从众心理的最大特点是缺乏个人应有的判断 

力。目前，我国剩余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信息阻 

塞，渠道不畅．劳动力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极低．绝大多数民工 

外出打工不是通过政府和职业介绍机构谋取职业，而是凭着 

主观愿望，撞大运式地流向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据中央政 

策研究室和农业部 1994年对我国3∞个点的抽样调查，在外 

出劳力中．第一份工作是经熟人联系的占90％，靠政府和有 

关部门联系的占3％．其它途径的占7％ 农民外出由于缺乏 

就业信息，流动具有极大的盲目性和赶潮式的集中性．成千 

上万的民工突然流向一城一地，结果造成民工过莉 同时． 

他们外出打工对情况估计过于乐观，对可能遇到的问题思想 

准备不足，一旦遇到意外，他们便有被命运捉弄和被社会遗 

弃的失落感、挫折感，很难正确对待和处理。路史说：“什么 

人应该遵守什么规范，是由其社会地位(即角色)所决定的。” 

对于进城农民来说．由于他们社会地位低，很难承担正常的 

社会角色，因而无法保证他们不蔑视社会秩序和法律规范， 

违法犯罪现象便不可避免地发生和增多。 

(四)因杜套化过程中断．失去正常的教育、管理和监督． 

行为的 自发性和随意性增强 ，极易偏离杜鲁规范，实施犯罪 

行 为 

千百年来．我国农民世世代代周定在土地上，“脸朝黄 

土，背朝天”．一年四季“日出而作，日人而息”。在这个狭小 

的范围内，他们只需与熟悉的少数人打交道。血缘、亲缘和 

地缘的自然关系是他们交往互动的主要理由，家人、亲戚和 

邻居是他们交往的全部对象。大多数农民始终生活在“熟人 

社会”，有的甚至从出生到辞别人世 ．都没有出过村，更没有 

离土离乡、流人城市。改革开放，震撼着农村古老、封闭的社 

会环境，也震撼着农民传统、封闭的人际交往格局。市场经 

济的迅速发展，为大批农民迈出世代相守的土地和闯荡世界 

提供了内在的经济冲动和外在的社会条件。越来越多的农 

民告别了熟悉的环境，加人高频流动的人群，走向了更加开 

放的大社会，即走向“生人社会 。 

事实证明，外在的监督和管理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的犯罪 

遏制能力。农民由“熟人社会”进人“生人社会”，必然导致人 

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他们在流出地主要靠地缘和血缘的 

监督控制，接受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熏陶，不敢有任何越轨 

行为 外出以后，这些制约因素难以发挥作用．因频繁的流 

动．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松散，使对人的外在监督机制和 

阻IE越轨行为的能力减弱。而有的流人地政府职能部门和 

用人单位并段有把这部分人纳人有效教育管理范围．人财物 

投人少，教育管理措施蛱乏．用人单位只管用人．忽视教育管 

理，社会对他们贬多褒少．用多教少，观望多帮助少，当他们 

违法犯罪后强调打击的多，研究他们为什么犯罪．如何预防 

犯罪的少．加上进城农民自身素质不高．自我管理、自我约束 

的意识和能力较差，此时，人性中本能欲望和兽性的～面便 

无拘无束地发挥作用，并支配思想和行为，社会规范、作人的 

良心、责任、义务等行为准则便随之失去作用，在“他乡出丑 

不丢人 的思想作用下．使他们逐步演变成影响社会治安的 

群体。 

(五)城乡杜畚生活的强烈反差，使进城农民“等责贱，均 

贫富”．“不惠寡而惠不均 的鲍对平均主义思想成为其犯罪 

的深屉擞0理圊素 

中国农民对封建的宗法等级制度探恶痛绝．崇尚的是 

“等贵贱．均贫富”，“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平等思想。进城农 

民原本日出而作，日人而息，限于满足生理和生存的低层次 

生活，段有过多的奢望和敏求．与他人相比，也没有己不如人 

的自卑感，所以他们知足常乐．心态平衡。但当流人城市后， 

他们发现了除所知的简陋和贫穷的世界之外，还有如此富足 

的世界．认识到以填饱肚子为标准的低消费水平之外，还有 

带有享乐性的消费。城市的富足和高消费对他们起着消费 

示范效应的作用，刺激他们不正常消费欲望。高消费的欲望 

和低水平的现实之问构成了突出的矛盾。由于不能正确认 

识城乡差别和不平等，不能适应这种实际存在，于是产生强 

烈的“相对剥夺感”和社会缺乏公正的不满情绪，一些进城农 

民往往把无奈和怨气化为心理抵制．以求得心理上的代偿性 

慰籍，由此引发犯罪。 

贫富差异在相当长的历史变革时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的客观存在。改革就是要打破原有的平衡，过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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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静止的社会结构势必定要相应改变。地区之间、社会成 

员之间经济收入、贫富状况不可能总是同一起跑线，“让一部 

分人先富起来”，最终是为了共同富裕 不管体愿意不愿意， 

接受不接受，贫与富的差距都将长期存在。面对客观存在的 

贫富差异 ，社会成员理应不断地调适 自己的心理，既不能视 

而不见，也不能心态失衡，特别是不可滋生违法犯罪的险恶 

动机 

(六)乡土观念重，“归属和爱”的需要强烈，固归宿不当， 

或被犯罪分子利用，盲 目走上犯罪道路 

中国农民历来具有浓厚的乡土观念、村土意识，即使在 

处于人口大流动的城市开放社区里，早已刻骨钻心的乡土观 

念仍很大程度上影响和镧约着进城农民的人际互动。如前 

所述，进城农民因受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影响，其人际关系带 

有明显的血缘、地缘特点，因而进城农民多以血缘、地缘性结 

群，具有一定的团体性和帮派性 应该说．进城农民群体绝 

大部分是中性的．少部分是积极或消极的，特别是在这些非 

正式群体中．由于缺乏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很容易形成与社 

会主流文化相冲突舶行为规范，滋生不良情绪，实施越轨行 

为。而且，有些犯罪分子便利用这种结群、归宿心理，施以小 

恩小惠，拉拢引诱他们加人帮团，然后灌输反社会意识．传授 

犯罪方法，教唆从事犯罪活动。部分进城农民在狭隘地方主 

义、江湖义气观念支配下，置国家法律于不顾，一旦朋友 同 

乡有“请 ，便不顾是非曲直，不计后果，作太案、要案和恶性 

案件。 

大量的个案调查表明，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的同乡、亲 

属关系，以及方言习俗对人际沟通曲便利功能，为团伙附着 

具有相同负文化特质的违法犯罪人员起到了重要作用。进 

城农民以此为纽带组成的团伙，是当前我国城市结伙犯罪的 

一 大特征。据社会学家考察北京的 浙江村”、 河南村”和南 

京的“始固村”、“淮安村”，发现这些村落虽然在满足进城农 

民的归属感、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形成独具特色的市场经 

济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滋生繁衍农民厨伙犯罪 

提供了温床，这些农民团伙绝大部分具有十分明显的地缘、 

血缘文化色彩．而且还有强烈的地盘占有意识．团伙之问经 

常为争夺势力范围厮杀殴斗，不少有组织犯罪都与这些届伙 

有密切联系，一些在家乡作寨再逃的大案要犯往往投奔而 

来，从而使农民团伙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 

(七)不平等的社套待遇，使进城农民产生“临时雇佣 

理”、“打工心理”、 捞足了就走”的想法，在对立情绪、报复心 

理支配下，实施犯罪 

进城农民对城市劳动力资源市场的克斥，给城市交通环 

境、居住空间造成的拥挤混乱，对已形成固定模式的社会生 

活环境的破坏，给城市市民带来不满的心理积累，因而城里 

^有排斥、歧视、欺侮进城农民的现象。1997年 1月，零点调 

查公司在京、沪、穗、汉四地调查城市市民对外来人员的态度 

和评价．结果表明，1／3的市民对外来务工经商人员熟视无 

睹，16 7％的人讨厌、看不起外来人员，约有 18％的外来群体 

受到当地市民的强烈歧视，45％的外来群体感到有时受到歧 

视，2／3的外来人员表示不敢也不愿与城里人交朋结友。这 

种不接纳态度导致城里人与进城农民之间不信任，厢阂加 

深，甚至滋生矛盾对立情绪，从而造成进城农民仇视城市文 

明的反社会心理。同时，有关部门在制定法规、政策和准备 

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时，对进城农民采取视而不见的政策， 

管理机构和管理网络不健全，使他们的人身权利和就业、就 

学、医疗、福利等权利得不到保瘴。现实中侵犯进城农民合 

法权益的现象十分严重，如乱收费，使他们不堪重负；管理 

上，方法简单粗暴，甚至采取非法手段；有的私营业主歧视外 

来工，对雇工十分苛刻，工作条件、生活条件极差，随意解雇 

工人，强迫加班加点劳动，克扣、拖欠工资 进城农民的台法 

权益受到伤害时，往往敢怒不敢言，觉得城市非久留之地，当 

然也难以认同遵从城市规范，对抗报复心理越来越严重，由 

此引发各种纠纷，罢工闹事，甚至导致恶性刑事案件的发生。 

据对635名进城农民的调查，有 74．7％的人受到过雇主各种 

非法侵害．其中克扣工资的占39％，超时劳动占35％。人格侮 

辱占14．8％，挨打挨骂占7．2％。据对 42名重伤他人的犯罪 

嫌疑人调壹，50％曾在打工中受到过不堪忍受的不法伤害。 

不少城市经常发生因雇主克扣雇工工资或打骂体罚等人格 

污辱所导致的雇工杀死雇主的案件。 

(̂ )低犯罪代价、高犯罪收益的错误认知，使进城农民 

在动机冲囊中迅速璃立犯罪动机 

犯罪心理学认为，违法犯罪动机的确立，要经过动机斗 

争，反复权衡犯罪的利弊得失。之所以选择犯罪动机而台弃 

别的动机，是受“利益 的驱使 也就是说，当犯罪比从事其 

他合法性行为带来更太的利益，而只须付出较小的代价时， 

行为人就会选择犯罪行为。处于困境的进城农民在决定是 

否犯罪时，一方面认为犯罪能带来巨大的经跻利益、物质利 

益、精神利益和性欲利益，能极大地满足自己的需要 选择 

犯罪动机的概率，与犯罪利益成正比。另一方面．认为违法 

犯罪可以不负或少负代价。因为他们来去无踪，匿名感强， 

被发现、逮捕、定罪的可能性小，名誉、精神、经济和肉体不受 

或步受损失，因而作案成功．逃避打击的侥幸心理很强。而 

且认为即使被发现定罪处罚．自己舍弃或可能舍弃的利益和 

代价不大，或者即使音弃也不足为惜，其犯罪动机产生、以身 

试法的可能性极大。选择犯罪动机的概率，与犯罪代价成 

反比。 

兰、优化进城农民的社会心理环境，控制进城农民犯罪 

(一)调节期望指数．进行“预防注射”．增强“心理免疫 

力”和0理承受力 

流出地、祈e人地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用人单位必须对 

进城农民进行必要的宣传教育，纠正他们思想中的不切实际 

和错误的想法。舆论宣传方面要适度，要实事求是，防止一 

些新闻单位、职业介绍机构和用人单位对进城农民作不切实 

际的宣传。同时．要让他们知道外出赚钱虽然重要，但不是 

唯一目的，要借此机会学好技术，更新观念，提高自身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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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新的发展机会，为当地社会作贡献，为家乡人增光。同 

时告诉他们都市生活虽很精彩，但也很无赖。城市文明程度 

高，对人的素质要求也高，生活、工作节奏快，竞争激烈，人情 

淡漠。社会治安不好，还可能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艰难困 

苦。让他们把外出的困难想得多些，作好克服困难的心理准 

备，避免或减少因无心理准备而导致的怨天尤人、满膜牢骚、 

盲然无措、心态失衡等消极心理。只有 当心理免疫力和心理 

承受力提高时，才能冷静认识自己和社会，正确处理种种矛 

盾冲突，行为越轨的可能性才会减少。 

(二)对进城农民进行法制、道德、城市生活、就业技能、 

厂规厂纪和心理健康等宣传教育．逐步建立和完善进城农民 

的自我教育、自我约束机制 

这里所指的教育包括文化知识的普及，法制思想、道德 

品质、心理健康的教育以及职业技能和城市课程培训。正如 

雨果所说：。多办一所学校，就可以少办一所监狱 。对此 ，输 

人地与输出地政府都有责任。 

采取有效措施，削弱不正当的竞争心理、超前的高消费 

欲望和盲目从众等与犯罪有联系的社会心理因素。如教育 

他们懂得人的需要必须在社会规范之内满足才是合理的，不 

正当竞争是法律法规所不允许的；引导他们通过个人努力、 

多作贡献提高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反对超前高消费和贪图 

享受的思想；增强主体意识，引导他们开展调查研究，提高个 

人判断能力．克服盲目从众心理。 

对进城农民进行法制教育应从两方面人手：一要普及基 

本的法律常识，从整体上提高法律意识，懂得什，厶是违法，什 

么是犯罪，以及违法犯罪后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二要有重 

点、有选择地讲授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管理的政策法规，帮 

助他们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广泛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术培训和。城市人培训”。 

专业化的技术培训可以克服他们因择业手段无能、眼见他人 

致富而产生的社会敌意，还可以提高成就感和自我价值感。 

而“城市人培训”则可以使他们更快更好地适应城市规范，达 

到与市民和睦相处、减少摩擦的目的。 

针对进城农民因心理障碍引发不少严重刑事犯罪的现 

实．必须开展心理素质教育，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己和社会。 

努力提高驾驭欲望、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和控制情绪的能力， 

增强心理健康水平。如经常举办心理健康知识讲座、演讲、 

竞赛．使他们掌握一些必要的心理健康知识，增强心理卫生 

的自觉性；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利用心理热线、信箱，开展心理 

咨询．满足其希望被关注、渴求倾诉的强烈愿望，减少和消除 

他们的孤独感、寂寞感和情感困扰；组织各种健康有益的文 

体活动，减少工余时间因无聊去寻找刺激，甚至寻衅滋事的 

现象。 

(三)发现、培养和4．~Lhi进城农民先进分子，充分发挥其组 

织者、管理者的积极作用，迭到“以外管外，以外治外 的目的 

进城农民中有各种非正式群体，这些群体是在生活、学 

习、工作中，以心理相容为基础，以情感为纽带，自发形成的， 

群体内部信息传递畅通、迅速，凝聚力很强，特别是自然涌现 

出的。领头人 ，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较高的威信，影响力极 

大。在治安管理工作中，一方面要注意发现 培养他们 ；另一 

方面要充分发挥其在治安管理中的积极作用，为我所用。如 

优先培训教育，与他们签订责任书等办法，沟通管理者与被 

管理者意强，实现正确导向。另外，要注意建立秘密力量，针 

对他们对老乡、同族不避嫌的心理，从中物色愿意为我工作， 

又能被我控制的人员开展秘密工作，发现犯罪情报及时侦 

控 在侦破外来人员犯罪团伙案件时，注意破案留根，实现 

以流翩流，从而延伸治安管理的触角，加强社会面控制。 

(四)善待进城农民，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培养主 

凡翁精神和责任意，增强仉同感、归属感，消除对立睛绪 

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必须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加大监 

督和执法力度，切实保障进城农民的就业、劳动保护、社会保 

障、子女教育等权益。对他们要素质上教育提高，政治上信 

任培养，工作上量材录用，待遇上一视同仁，生活上关怀体 

贴，对表现突出的实行奖励，为他们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增 

强其主人翁意识，使他们自觉地与暂住地联系在一起。同 

时，对侵犯他们合法权益的单位和个人，政府职能部门要尽 

快作出严肃处理，直至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防止因矛 

盾激化引发严重的治安、刑事案件 宣传部门要加大向市民 

的宣传教育力度，从积极角度让市民更全面了解进城农民， 

关心理解帮助他们，铰此和睦相处，减少不必要的误会、矛盾 

和冲突。 

(五)提高打击犯罪力度，使进城农民树立违法必究的观 

念，刺弱作案成琦、逃避打击的侥幸 理．使有不良意识的凡 

不敢轻莘妄动 

在依法强化对外来流动人口管理的同时。必须加大打击 

犯罪的力度，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针对进城农 

民犯罪特点，每年集中一段时间，开展专项斗争，开展区域性 

的集中打击，并且加强与外省市刑偾部门的协同作战．迅速 

将犯罪分子缉拿归寨，依法惩处，从而既削弱他们借跨地区 

流动作案以逃避打击的侥幸心理，又极大地震慑其他刑事犯 

罪分子，还使其他进城农民从中受到深刻的法制教育，更好 

地遵守社会规范，约束自己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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